全国酒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召开北京市国家级酒家

复评预备会的通知

北京市各有关国家级酒家企业：

根据全国评委会字【2011】4号文件的要求，北京市的国家级酒家复评工作拟定于2011年11月正式启动。为保证本次复评工作顺利进行，使企业了解复评的工作程序并作好相应的准备，全国酒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办公室和北京市酒家酒店等级评定委员会拟召开北京市国家级酒家复评工作预备会。具体安排如下：

一、时间：2011年11月7日下午14:00
二、地点：西城区月坛北街25号1号楼3层1301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1. 通知现场评审的具体时间；

2. 介绍现场评审的程序和注意事项；

3. 交评审费（具体详情见附件1）；
4. 交申报表。

四、参会人员：主管此项工作的副总经理（1人）。

五、其它事宜：
1、请各参加会议的企业于11月2日晚17点前将参会回执回复至协会邮箱hdyfxh@163.com或传真88472791。

2、11月7日将复评申报表带到会场（注：海淀区企业申请报由协会统一申报）。
协会联系人：白世茹  88472791  13701037544
附件：1. 北京市国家级酒家复评收费标准

2. 参会回执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八日

附件1：

北京市国家级酒家复评收费标准

根据《国家级酒家复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申请复评的国家级酒家每家收费4200元。费用包括：

1. 申报费、牌匾费、证书公告费        　 1800元

2. 评审员现场评审费、暗访费         　　1200元

3. 评审员交通费（含外埠评审员交通费）、食宿费等由企业均摊 　　                              1200元

合计：　　　　　　　　　　　　  　　　 4200元

附件2：备注
参会回执
	姓名
	单 位
	职务
	联系方式（手机）

	
	
	
	

	
	
	
	

	
	
	
	


